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燃气”或“上市公司”）拟通

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山东水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鄂尔多斯市水发燃气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40.21%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

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

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

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的适用意见—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2022 年修订）》规定，“在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作出购买或者出售资产的决议后十二个月内，股东大会再次或者多次作出购买、

出售同一或者相关资产的决议的，应当适用《重组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四）

项的规定。在计算相应指标时，应当以第一次交易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期末净资产额、当期营业收入作为分

母”。 

现就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说明如下： 

1、2021 年 6 月，转让青岛派思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21 年 6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转让青岛派思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进一步

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资产质量，清理长期无业务的空

壳公司，水发燃气拟将其所持青岛派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派思”）

100%股权转让给水发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集团”），参考评估机

构以 2021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后的账面净



资产，转让价款为 3,016.44 元。 

2021 年 7 月，青岛派思办理完成其 100%股权转让至燃气集团名下的工商变

更登记。 

2、2021 年 11 月，收购上海派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少数股权 

上海派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派罕”）系水发燃气 2020 年

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主体，系由上市公司出资 51%、上海元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 49%共同设立的。由于上海元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按重组时签署的相关

协议的约定履行出资义务，因此，上市公司根据与其签署的协议，以零对价收购

其持有的上海派罕 49%股权。 

2021 年 12 月，上海派罕办理完成其 49%股权过户至水发燃气名下的工商变

更登记。 

3、2021 年 11 月，投资成立杭州水发派思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成立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水发燃气拟与

中科派思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广东斯坦福电气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新公司，共

同开发储能领域技术服务市场，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水发燃气认

缴出资 400 万元，出资比例 40%；中科派思储能技术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出

资比例 30%；广东斯坦福电气有限公司出资 300 万元，出资比例 30%。 

2021 年 11 月 30 日，杭州水发派思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由上述三方按照约定

的出资比例设立完成。 

4、2021 年 12 月，购买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 51%股权、铁岭市隆

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 51%股权、参与投资设立济南岷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21 年 12 月 4 日及 2021 年 12 月 21 日，水发燃气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收购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 51%股权的



议案》、《关于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水发燃

气全资子公司水发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新能源”）拟以现金方式购

买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隆圣峰”）、铁岭市隆圣峰天

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岭隆圣峰”）两家公司的 51%股权，购买价格合计

30,000 万元，其中，通辽隆圣峰 51%股权作价 20,000 万元，铁岭隆圣峰 51%股

权作价 10,000 万元，两家企业主要从事的是天然气长输管线业务。 

同时，水发燃气拟与燃气集团、北京立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有限合

伙企业济南岷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岷通投资”），该

合伙企业计划认缴出资额 21,000 万元，其中，水发燃气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5,250

万元，占比 25%；燃气集团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 1,050 万元，占比 5%；北京立

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 14,700 万元，占比 70%。该合伙企业

成立唯一目的是向霍林郭勒岷通天然气有限公司增资。 

本次投资与上述购买通辽隆圣峰、铁岭隆圣峰之交易构成一揽子交易，目的

是通过收购辽隆圣峰、铁岭隆圣峰 51%股权，及增资霍林郭勒岷通天然气有限公

司，获得对“昌图—通辽—霍林郭勒”天然气长输管道的控制权。 

铁岭隆圣峰的 51%股权已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过户登记至水发新能源名下；

通辽隆圣峰 51%股权已于 2022 年 3 月 3 日过户登记至水发新能源名下；水发燃

气、燃气集团、北京立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按照上述约定

的出资比例共同设立岷通投资。 

5、2022 年 1 月，参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2022 年 1 月 6 日及 2022 年 1 月 25 日，水发燃气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投

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水发燃气拟与燃气集团、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信达润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有

限合伙企业，该合伙企业各合伙人拟认缴出资额共计 80,200 万元，其中，燃气集

团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 万元，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 100 万元，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信达润泽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56,000 万元，水发燃气作为有限合伙人



认缴出资 24,000 万元。本次成立合伙企业唯一目的是用于参与胜利油田胜利动

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 19 家公司破产重整，该公司主要从事燃气发动机生产制

造、电站的投资建设及运维服务、石油装备制造田动力。 

上述拟投资主体东营胜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设立完成。 

除上述交易外，上市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

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 

上述交易中，序号 4 投资的资产从事的天然气长输管道业务与本次交易标的

公司主要从事的液化天然气（LNG）生产、销售业务属于相同或相近业务，需纳

入《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累计计算范围。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之签章页）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6月 2日 


